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2,296,7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296,78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72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山东键邦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000,000
股，并于 2024年 7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

16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20,802,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50%，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39,197,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0%。

本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数量合计为22,296,780
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为13.94%。上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该部

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7月7日（因2025年7月5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形成的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

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形成的部分限售股，根据《山东键邦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有关股东对其持有的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

承诺如下：

（一）公司股东李志祥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以下规则：

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②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④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⑤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

遵守上述承诺。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如有）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

自动延长6个月。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权益分派、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5）上述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若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6）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

的规定。”

（二）公司股东王镇波、龙丽梅、杨金华、温邺华、VICTORY HOLDINGS（HK）LIMITED承

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至本人/本公司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3）本人/本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股东常州泓泰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或自本企业增资认购发行人股份

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等事项

导致本企业新增股份仍使用上述承诺。

（3）自发行人股票上市起，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4）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未

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

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296,78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

李志祥

龙丽梅

杨金华

VICTORY HOLD⁃INGS（HK）LIMIT⁃ED
王镇波

常州泓泰一号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温邺华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4,698,405
4,698,405
4,698,405
2,982,523
2,513,618
2,400,000
305,424

22,296,78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94%
2.94%
2.94%
1.86%
1.57%
1.50%
0.19%
13.94%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4,698,405
4,698,405
4,698,405
2,982,523
2,513,618
2,400,000
305,424

22,296,780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296,780
22,296,780

限售期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120,000,000
40,000,000
160,000,000

变动数（股）

-22,296,780
22,296,780

0

变动后（股）

97,703,220
62,296,780
160,000,000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66号），同意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0,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期限 6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数量 6,000,000张，共计募集资金 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02,075.47 元（不含税）后，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97,597,
924.5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 6月 28日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

验[2023]8281号《验证报告》。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

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表示明确同

意的意见，同意将2023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5
万吨含乳饮料生产线扩产及技术改造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23,557.00万元变更投向用于实

施公司新增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深加工项目”，该项目由宁夏李

子园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5年 6月 16日召开了

“李子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2025年6月27日，公司与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

公司、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浦支行及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6月2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项目名称

年产 15万吨含乳饮料
生产线扩产及技术改
造项目

李子园日处理 1,000吨
生乳深加工项目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金东支行

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澧浦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分行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义支行

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澧浦支行

银行账号

19655101040036596
201000339393306
579900055010103
201000339297854
201000391921623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
专户

存储余额

33.19
16,175.31

18.28
19,551.87

0.00

备注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余额不包括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

12,204.91万元。

三、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简称为“乙方”，开户银行浙江金华成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浦支行简称为“丙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简称

为“丁方”。

（一）甲方根据内部有效决议，将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乙方实施“李子园日处理1,000吨生乳

深 加 工 项 目 ”，乙 方 已 在 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201000391921623，截至2025年6月20日，专户余额为0元。该专户仅用于乙方实施前述募投

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甲方、乙方募集资金

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丁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

查与查询。丁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盛佳玉、邵荻帆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

方、乙方专户的资料；甲方、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应于每月10日前向乙方出具上月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丁

方。

（六）乙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乙方应当及时以邮寄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丙方一个自然年度中累计三次未及时向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乙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丁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如发生上述情形，丁方有权向丙方发出催要通知，要求丙方向丁方立即履行其在本协议

项下的义务，并支付第三次违约时专户余额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期间自丁方催要通知

送达之日起算，至丙方向丁方出具相关文件之日终止)。
（九）丁方发现甲方、乙方和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及证券期货行业廉洁

从业相关监管要求，均不得向对方、第三方或者对方及第三方的实际控制人、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利益，

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

（十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

议，首先由各方协商解决；如果在争议发生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协商解决的，均应将争议提交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规定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上

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三）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

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宁夏李子园食品有限公司、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澧浦支行

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5-044
转债代码：111014 转债简称：李子转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B2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5日

6、主持人：董事长邓敏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8人，代表股份443,667,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08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05,902,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8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5 人，代表股份 37,764,8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5人，代表股份37,764,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0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75人，代表股份 37,764,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1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

元（成都）律师事务所魏麟、杨雨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20,907,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00％；反对 22,625,
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97％；弃权134,2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427,37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285％；反对 16,207,
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31％；弃权81,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27,111,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83％；反对 16,293,
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26％；弃权262,3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08,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596％；反对

16,293,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58％；弃权262,31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46％。

4、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 427,376,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280％；反对 16,203,
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21％；弃权8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73,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613％；反对

16,203,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056％；弃权88,03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524174.SZ 债券简称：25天原K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赎回金额：1,600万元

●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 履行的审议程序：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股份”或“公

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3月27日，公司子公司蔚水蓝天（安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水蓝

天”）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购买了金额为1,000万元人民

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3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聊城分行购买了金额为6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上述产品共计1,600万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金

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上述产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合计1,600万元人民币，获得收益合计84,160.96元，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合计

购 买
主体

蔚 水
蓝天

金 帝
股份

签约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聊城

分行

产品
名称

结 构
性 存

款

结 构
性 存

款

认 购 金 额
（元）

10,000,000.00

6,000,000.00
16,000,000.00

起息日

2025/3/27

2025/3/31

到期日

2025/6/27
2025/6/30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65%/2.00%
0.85%/2.05%/2.25%

赎 回 金 额
（元）

10,000,000.00

6,000,000.00
16,000,000.00

实际收益
（元）

50,410.96

33,750.00

84,160.96
二、截至本公告日，授权有效期内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购买主体

金帝股份

金帝股份

博源节能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到期时间

2024/12/162024/12/17
2024/10/11
2024/12/9

实际投资金额
（元）

100,000,000.00
80,000,000.00
4,900,000.00

实 际 收 回 本
金（元）

100,000,000.00
80,000,000.00
4,900,000.00

实 际 收 益
（元）

511,102.47
150,000.00
35,204.82

是 否 到
期赎回

是

是

是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最高额度

现金管理授权额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博源节能

金帝股份

金帝股份

蔚水蓝天

博源精密

金帝股份

金帝股份

博源节能

博源节能

金帝股份

金帝股份

蔚水蓝天

博源精密

金帝股份

金帝股份

博源节能

博源节能

蔚水蓝天

金帝股份

博源节能

博源节能

博源精密

金帝股份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

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2024/12/11
2024/12/18
2024/10/23
2024/12/19
2024/12/26
2025/1/10
2025/1/24
2025/3/12
2025/3/10
2025/4/232025/4/24
2025/3/24
2025/3/20
2025/4/8
2025/7/13
2025/4/28
2025/3/28
2025/3/31
2025/6/27
2025/6/30
2025/4/27
2025/4/30
2025/7/9
2025/8/12

5,1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0
15,000,000.00
70,000,00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40,000,00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
5,200,000.00

10,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5,200,000.00

25,000,000.00
65,000,000.00
826,400,000.00

5,1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0
15,000,000.00
70,000,00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40,000,000.00
45,000,000.00
45,000,000.00
5,000,000.00
5,200,000.00

10,000,000.00
6,000,000.00
5,000,000.00
5,200,000.00

-
-

736,400,000.00

13,832.88
84,375.00

103,082.19
82,273.97

226,876.71
264,375.00
214,520.55
37,479.45
10,126.03

674,393.42
56,875.00
47,671.23

133,150.68
16,312.50

218,773.97
7,130.14
1,666.85

50,410.96
33,750.00
7,452.05
1,852.05

-
-

2,982,687.92
340,000,000.00
400,000,000.00
90,000,000.00

310,000,000.0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提 前 赎
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 90,000,000.00
元，未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70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或裁定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及诉讼案件的金额：共计45名投资者，涉及诉讼赔付金额4,238,380.68元（不含案件

受理费）。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涉诉案件相关判决涉及的赔偿金额，公司将依据《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相应的负债和损益，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丰生化”）此前已披露关于投资

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并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关于宋敬杰等163名投资者诉讼索赔案件的终审判决。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

7月 6日、2024年 6月 5日、2024年 10月 15日和 2025年 1月 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及《关于投资者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2024-079、2025-002）。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针对原告45名投资者与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审理，并陆续向公司送达《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等相

关法律文书。根据文书内容显示，前述45名投资者中，有4名投资者因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

案件受理费，南京中院按撤回起诉处理；2名投资者因在案件审理期间提出撤诉申请，南京中

院准许撤诉；2名投资者因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南京中院驳回诉讼请求；剩余37名

投资者所涉案件均依法适用（2023）苏01民初1870号民事判决，南京中院裁定公司向投资者

支付赔偿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45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蓝丰生化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2、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蓝丰生化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和印花税损失。

3、《民事起诉状》陈述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新增45名自然人投资者以公司存在证券虚假陈述行为致使其受到损失为由，向南京中

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陆续收到南京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具体

明细如下：

案号

（2025）苏01民初742号

（2025）苏01民初743号

（2025）苏01民初1129号之二

（2025）苏01民初1131号之一

（2025）苏01民初1132号之一

（2025）苏01民初1133号

（2025）苏01民初1134号

（2025）苏01民初1135号之一

（2025）苏01民初1141号之一

（2025）苏01民初1143号

（2025）苏01民初1144号

（2025）苏01民初1129号

（2025）苏01民初1131号

（2025）苏01民初1135号

（2025）苏01民初1145号

（2024）苏01民初2314号

（2024）苏01民初2315号

原告

阮*花
贾*英
林*岳、姜*斌、徐*青、沈*斌
蔡*祥、黄*
宋*兴、卢*贤、黄*、高*、蔡*清
张*
王*丽
周*、王*春、唐*梅、刘*勇、刘*军、刘*、姜*龄
张*忠、于*、魏*源、芦*、郑*易、王*、童*
良、童*根、秦*童、祁*倬、李*仙、龚*平、
丛*龙
邱*萍
季*善
李*
赵*泉
周*、邓*文
朱*耀、苏*
陈*亭
付*

判决/裁定结果及金额（元）

13,921.21
25,037.48
67,494.67
6,647.92

249,091.00
16,238.00

109,511.00
77,443.30

1,084,237.69
63,462.38

2,525,296.03
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准许原告撤诉

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涉及的 45名投资者诉讼判决/裁定金额合计 4,238,380.68元（不包含案件受理费）。

涉诉案件相关判决涉及的赔偿金额，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投资者诉讼事项

计提相应的负债和损益，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公告编号：2025-027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沪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沪光”）；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截

至本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上述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058.45万元（含本次担保

金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重庆沪光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申

请人民币4,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于近日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重庆沪光提供不超

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对合并报表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0亿元的担保

（其中为重庆沪光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6亿元的担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在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融资租赁担保、履约保函等金融担保形式，该议案

已于 2025年 5月 20日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6日和 2025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和《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内，

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重庆沪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重庆两江新区龙兴镇石香路18号

3、法定代表人：金成成

4、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整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7、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17,476.14
157,284.77
22,519.81

136,490.78
60,191.36

2025年3月31日（未审计）

180,469.37
118,369.39
25,743.06
91,881.10
62,099.98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12月（经审计）

427,760.91
30,858.93

2025年1-3月（未审计）

55,570.02
1,908.62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

债务人：重庆沪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保证人：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最高保证额：人民币4,000万元

保证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6月30日至2026年6月29日；

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

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债

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

止。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

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

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了满足重庆沪光日常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重庆沪光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

控范围内。重庆沪光拥有良好的信用等级，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具备偿债能力，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满足控股子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的资金安排和实际情况需要，在

对外融资时需公司对其融资给予连带责任保障或其他的增信支持，有利于筹措资金和开展业

务；且被担保子公司也都是公司合并报表体系内公司，公司对于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

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15,207.28万元（含本次担保4,000万元，

其中外币金额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均为对合并报表内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1.76%，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5333 证券简称：沪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